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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88     股票简称：中国国旅    公告编号：临2013-025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公告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798 号）批准，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22,000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591,6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97,201,894.44 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全部

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次变更境外旅行社网络项目部分实施地点，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国

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总社”）投入募集资金人民币20,612万元

（2012年3月调整为20,108.93万元，详见公司临时公告临2012-005）用于增资6家境

外子公司和新设12家境外子公司，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574.59万元。本次

拟变更部分新设境外子公司的实施地点，将原计划由国旅总社在新加坡设立境外子

公司变更为在韩国设立全资境外子公司，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额人民币4,600万

元。 

本次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点变更事项已经公司2013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 

受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疲软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近年来新加坡经济增长放

缓，在新加坡设立旅行社的外部市场环境发生了不利变化，风险增加，必要性降低。

韩国作为中国的邻国，每年来华人数较多，签证业务量较大。随着中国与韩国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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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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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多层次、多领域的交往逐渐加深，越来越多的韩国

人来华开展商务、旅游、投资等活动，因此在韩国以开展来华签证代办服务为突破

拓展入境旅游服务存在较大的商机。 

三、变更实施地点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 

（1）在韩国设立子公司开展来华签证代办服务的可行性 

来华签证代办服务是指负责向持有普通护照或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的所在国

公民及所在国具有居留身份或工作许可的其他国家公民提供申请来华签证的代办服

务，是入境旅游业务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公司在境外重要市场开展签证代办

的专业服务，顺应了境外旅游服务市场进一步细分、朝更加专业化和标准化发展的

趋势；同时通过这一渠道，可将业务延伸至提供诸如旅游产品销售、商务差旅服务、

机票代理等服务，尤其是在推广和宣传入境产品及招徕旅游者方面可抢占先机，为

公司拓展境外直客市场打开通道，逐渐改变目前基本依赖境外旅行社输送入境旅游

客源的局面，保障入境游客源的充足性和稳定性。 

此次国旅总社拟在韩国首尔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下设首尔和釜山两个签证服

务中心。其中，首尔是韩国首都，是韩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釜山是韩国第二

大城市、第一大海港。以上两个城市的总人口占韩国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且均为

国际化都市，社会稳定，居民可支配收入较高，均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既是重要

的旅游目的地也是重要的旅游客源地。特别是中韩两国对于签证政策的放宽，使两

国之间的交流更为频繁，签证需求也随之增加。 

随着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等境外子公司的开业及运营，国旅总社积累了丰富

的境外签证代办服务筹备及管理经验，这些经验将对韩国子公司的筹备和运营起到

极大的促进指导作用。因此国旅总社在首尔、釜山投资开展来华签证代办服务是可

行的。 

（2）项目审批和前期进展 

国旅总社在韩国设立境外子公司项目已取得商务部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商境外投资证第 1000201200370 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境外投资项目备案

证明》（发改办外资备字[2013]015 号），目前该项目正在积极筹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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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计划和经济效益 

     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4,600 万元在韩国首尔、釜山设立签证服务中心，

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人民币 4,000 万元，二期出资人民币 600 万元，资金用途为

购置固定资产、租赁办公场所、装修以及办公费等。 

该项目实施后，预计财务净现值为 7,890.48 万元，内部收益率为 32.63%，静态

投资回收期为 3.5 年，动态投资回收期为 4.1 年。 

四、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提示 

受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和国家间的外交关系等突发性因素影响，签证代办服

务可能出现较大波动；此外，金融市场变化导致汇率的波动也将对收益产生较大影

响。 

   五、保荐机构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募集资金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

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改变相关项目的投资方向和建设

内容，不会对项目建设造成影响，本次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此外，公司已对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中国

国旅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国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